
 

 

 

 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儲備聘用法官助理-甄試組筆試時程表 

筆試日期：109年3月27日（星期五） 

節次 應考科目 時間 

第 1 節 預 備 10：20 

第 1節 國文（作文 1篇） 10：30-12：00 

第 2 節 預 備 13：20 

第 2節 民法、民事訴訟法 13：30-15：00 

第 3 節 預 備 15：10 

第 3節 刑法、刑事訴訟法 15：20-16：50 

備註 

一、應試人須提早於 10 時 10 前到場。 

二、除第 1 節於考試開始 10 分鐘內得入場，其餘各

節應準時入場應試，逾時不得應試。 

三、每節考試開始後，45 分鐘內，不准離場。各科

考試開始及結束時間以考場所按鈴聲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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